
製表日期：108年02月02日表18-3-1(105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
薪資淨所得 按薪資淨所得計

算之綜合所得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.08 7.570.112.424.441.310.131.811.923.022.383.770.632.265.8810.00 0.79

第2分位 2.88 4.941.783.324.531.870.221.812.293.013.374.492.912.785.5710.00 2.07

第3分位 3.93 3.943.262.973.512.590.241.853.773.033.474.864.252.755.2810.00 3.16

第4分位 4.95 4.274.593.213.813.400.452.165.333.563.915.615.443.235.7710.00 4.25

第5分位 6.05 4.565.943.464.524.170.662.666.663.994.676.986.653.856.6710.00 5.42

第6分位 7.39 5.167.464.454.915.230.913.547.825.375.958.638.065.048.0810.00 6.84

第7分位 9.18 6.299.515.156.596.611.504.799.676.897.6411.139.926.759.4910.00 8.74

第8分位 11.77 8.5312.717.259.009.082.786.8112.479.6010.0412.3212.719.3111.6210.00 11.61

第9分位 16.18 14.1317.9611.7315.1213.596.6911.0917.2514.0715.1515.6517.1615.4714.3810.00 16.58

第10分位 36.59 40.6136.6856.0343.5752.1586.4263.4732.8347.4643.4326.5632.2548.5627.2610.00 40.54

合  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如表16-3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本表為各類所得在全國縣市之分配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